福建师范大学建设工程项目预结算
审计付费标准
	工程造价金额
	预算项目
	结算项目

	
	委托审计

方式
	付费标准/费率
	委托审计

方式
	付费标准/费率

	5-10万元（含10万元）
	兼职审计人员
	300元
	兼职审计人员
	300元

	10-15万元（含15万元）
	
	400元
	
	400元

	15-20万元（含20万元）
	
	500元
	
	500元

	20-300万元（含300万元）
	造价咨询库中抽取1家公司
	3.18‰
	选取造价咨询库中抽取1家公司
	3.6‰

	300-1000万元（含1000万元）
	
	2.88‰
	造价咨询库中抽取2家公司
	送审工程造价*1.5‰+审减金额*5%（2家造价咨询公司四六分成）

	1000-5000万元（含5000万元）
	
	2.25‰
	
	

	5000万元-1亿元（含1亿元）
	
	2.15‰
	
	

	1亿元以上
	
	1.60‰
	
	


注：1.本付费标准参照闽招协〔2021〕32号并按一定折扣比例计算而成，含钢筋抽筋计算、审核服务费。

2.计费基数除特别注明外，均为预结算送审金额（扣除暂列金）。
3.付费低于1500元的，按1500元计算。

4.单个项目付费达到学校二级单位自行采购限额标准的，需按学校采购招标相关规定执行。
5.如遇政策调整变化等特殊情况，在不高于以上付费标准的前提下，学校审计部门可与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机构协商确定付费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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